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團體會員入會申請書
	會址：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189號8樓
Tel：(02) 2377-5899  Fax：(02) 2377-5890  網址：www.nibt.org.tw  email：chc@nibt.org.tw
	會員證號碼
	

	
	申請入會日期
	民國  年  月  日

	機 構 名 稱
	中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機構及負責人印章

	負  責  人
	中文：
	

	通 訊 資 料
	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連 絡 資 料
	TEL：          FAX：          e-mail：     
	

	連  絡  人
	
	職稱
	
	行動：
	
	

	統 一 編 號
	
	創立年份
	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	

	機 構 成 員
	
	

	營 業 項 目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理  事 長
	
	理     事     會

審   查   意  見
	
	介  紹  人
	

	審 核 日 期
	
	
	
	
	


  申請入會者需經理事會審查同意，經繳交入會費、發給團體會員證後生效。

入  會  資  格
第一條：本會會員分個人會員、團體會員。

        凡中華民國之公民，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，均得申請加入本會為個人會員。

        (1)領有建築師或土木、建築、結構、電機、機械等或相關科目之技師證書者。

        (2)公私立大專院校講授有關工程技術科目之教授、副教授、講師或擔任助教三年以上者。公私立

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講授有關工程技術科目之教師，具有三年以上教學經驗者。

        (3)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及自治團體有關工程主管、技正、工程師等人員。

        (4)公私立大專院校相關工程科系畢業，實際從事本科工程工作三年以上，成績卓著，有服務單位或本會會員推介者。高職(中)相關工程科畢業，實際從事本科工程工作六年以上，成績卓著，或獲有建築技術競賽特殊榮譽，有服務單位或本會會員推介者。

第二條：凡中華民國境內有關建築工程及建築材料之公私立機關、自治團體、廠商等認同本會宗旨有志於本

        會工作者，均得申請加入本會為團體會員。每一團體會員得指派1〜3人參加本會之各種活動。
第三條：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，應由申請人(單位)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相關證件(個人申請者需檢附專業考試及格證書影本、最高學歷證明影本、在職證明、兩吋相片三張)，(單位申請者需檢附公司設立登記證及負責人兩吋相片三張)經會員委員會審定後送交理事會審查，經繳交入會費、發給會員證後生效。
第四條：會費(入會費、常年會費)

        個人會員：入會費－新台幣貳萬元整，常年會費－新台幣壹仟元整(每年繳納一次)。
        團體會員：入會費－新台幣陸萬元整(每單位)，常年會費－新台幣參仟元整(每年繳納一次)。   

